绥化市北林生态环境局关于绥化达昌亚麻
纺织有限公司锅炉改造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 2023 年11月29日我局对关于绥化达昌亚麻纺织有限公司锅炉改造建设项目作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力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455--8316406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政府院内绥化市北林生态环境局   邮编：152000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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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环审〔2023〕21号
关于绥化达昌亚麻纺织有限公司锅炉改造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绥化达昌亚麻纺织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绥化达昌亚麻纺织有限公司锅炉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和环评申请已收悉，经我局审查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绥化达昌亚麻纺织有限公司北侧是空地，东侧为润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南侧为金酷儿服装厂，西侧为龙王路及三合屯。本项目技改锅炉位于绥化达昌亚麻纺织有限公司锅炉房内，锅炉房南侧为生产车间，西侧为自行车棚，北侧为厂界空地，西侧为生物质库房。项目建设性质为技术改造，根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简称气十条）中相关要求，已于2018年12月完成“以新带老”工程，优化污染物排放量。本项目将原有的1台4t/h燃煤蒸汽锅炉及湿式除尘器拆除，新建1台4t/h生物质蒸汽锅炉，配套新建一套布袋除尘器，利旧原有陶瓷多管除尘器及38m烟囱。本项目不新增供热面积，不新增生产用热需求，不新建管线，利旧原有管线，管线长度为500m。项目总投资25万元，环保投资6.9万元，占总投资的27.6%。同意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工程内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建设与运行中应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一）本项目为锅炉技术改造项目，利旧原有工程锅炉房，没有土建工程，施工期作业主要是设备安装、拆除、调试，均在室内进行，施工厂界噪声要满足《建筑施工厂界噪声限值》（GB12523-2011）中规定的限值要求。
（二）项目新建1台4t/h生物质蒸汽锅炉，配套新建一套布袋除尘器，利旧原有陶瓷多管除尘器及38m烟囱，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新建锅炉排放标准。
灰渣仓要封闭建设，定期洒水，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要求。
（三）项目锅炉排污水作为干灰调湿、灰渣仓喷洒及除渣补充用水，软化废水用于锅炉房擦拭地面，不外排。
（四）项目生产设备要采用低噪声设备、减振等措施，运营期厂界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中3类区标准限值要求。
（五）项目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物油不得在厂区内储存，直接由维修厂家回收带走，锅炉灰渣外售综合利用，废离子交换树脂由厂家回收，再生利用。
（六）项目锅炉房、燃料库、灰渣仓地面硬化。
[bookmark: _GoBack]（七）加强项目生产管理，增强员工消防意识，科学合理设置设施，减少火灾、粉尘爆炸风险发生，一旦发现火灾事故，立即切断火源；定期针对废气处理设施进行维修及检查。
三、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采用的生产工艺发生重大变化必须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部门重新审批。
四、项目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竣工后要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验收合格办理排污许可有关手续后，项目方可投入生产。
五、由绥化市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北林大队负责该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环境管理工作。          

  2023年11月29日


（绥化达昌亚麻纺织有限公司锅炉改造建设项目）
 绥化市北林生态环境局                2023年11月29日印发                                                        
                                      共印10份。
